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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



跨區角色

民眾

至區公所辦理案件

原收件區公所承辦

至服務e櫃檯前台或後

台登錄案件

承辦(申請人戶籍

地)區公所承辦

收取公文後，進服務

櫃檯辦理案件及下載

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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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區公所再細分

分案
人員

承辦
辦理

如分錯區公所，
請洽資訊中心承

辦



分案>承辦辦理>結案

案件辦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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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分文

辦理

是否退分文

補正或繳費 結束

否

補正(1)、繳費(2) 退件(4)、通過(5)

預設：退分文(是)



跨區收件角色及流程：
原收件區公所及民眾 承辦(申請人戶籍地)區公所

通知後續作業

至服務ｅ櫃檯前台
或後台登打案件

填寫表單並送出

民眾收取e-mail
通知

核准通知

連線至服務e櫃
檯後台分案

承辦人
員審查

結案

同意

退件

補件

收取案件辦理
e-mail通知



服務e櫃檯首頁搜尋『跨區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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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承辦(申請人戶籍
地)公所】

2.點【申辦】
3.同意申請書點【同意】

1.搜尋【跨區收件】



填寫表單上半部 1.登打申請人
(民眾)基本資料

2.登打原
收件機
關及選
擇分類
及案件
名



填寫表單下半部

1.上傳申請人
相關附件電子

檔

2.檢查有無缺
漏文件(應備文
件欄會顯示應
備文件)後送出

表單
3.如不掃描文
件自行發文請
勾【不自動發

文】



申辦後查詢(申請人限定)

1.民眾
(申請人)
會收到通
知信

2.民眾可
至服務e櫃
檯查詢辦
理進度



至服務e櫃檯後台進行案件辦理
(承辦(申請人戶籍地)區公所限
定)

1.進e化
入口網
點選新
版服務e
櫃檯

2.進服務e
櫃檯點選
待辦事項
管理



分案(分文人員限定)，會先收到email通知

1.點選【案件辦理】 2.選擇【承辦人員】



辦理案件(承辦人員限定)

1.點選【案件辦理】



承辦(承辦人員限定)

1.點選是否【同意
申請】

2.填寫同意說明後
按【確定】，民眾
會收到審核（同意）

通知信



查看歷史案件

點選【線上申辦案件歷程檢視】可查看歷史案件
可以查看自己公所或送到其他公所的案件進度



報表

點選【自建表單申辦案件明細表】選【easygo跨區
收件】可產出報表


